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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为适应市场的需要，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，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和市场竞争力，同时响应国家对环保的需求，皇海公司在现有建成的建（构）筑物的基

础上新建 10000 吨/年化工项目。本项目没有新建建构筑物，均利用皇海公司厂区的原有建构筑物，在原有甲类车间 B区、C区、D区新增设备设施。其他生产设施、

储存设施、辅助生产设施、公用系统及变配发电系统、事故应急池和消防系统等均利用原有。

同时，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产能进行分期建设，一期工程对甲类车间的工艺设备布置进行了局部调整，并降低了部分反应釜、搅拌釜的容量规格和电机功率，

建设单位已取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变更说明书（详见附件“设计变更说明书”），该变更属一般设计变更，未降低安全标准，也未减少相应的安全设施，不影响项目的

整体安全性能。本项目一期工程产品产能：合成树脂（LED 硅树脂 100 吨/年、水性丙烯酸树脂 5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）、胶粘剂（聚氨酯胶粘剂 1000 吨/年、水

性聚氨酯胶粘剂 5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）、涂料（水性丙烯酸漆 3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）、涂料助剂（聚氨酯固化剂 600 吨/年、木器漆助剂 200 吨/年、丙烯

酸助剂 3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）、清洁用品（清洁剂 1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、除垢剂 1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、香精 100 吨/年[非危险化学品]），产品种类

共 5大类，共有 11 个品种（其中，危险化学品有 4 个品种，其余 7 个为非危险化学品产品），一期工程产品合计年总产量 3800 吨，剩余产能（6200 吨）不在本次

评价范围内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韶关市皇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新建 10000 吨化工产品项目（一期）的安全设施能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 号，2017 年

第 89 号令修改）等有关法律、法律、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具备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和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具备安全设

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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